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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力市人民法院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办法

为推进和规范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，强化社会监督，

促进依法支出预算，建立透明预算制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预算法》、按照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

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中办发〔2016〕

13 号）、《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》（财预〔2016〕143

号）及省本级预算信息公开相关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、预算信息公开是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核心内

容，建立透明预算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特征，是实现

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。

（一）统一思想，加强组织领导。预算公开是依法行政

的有力保障，要充分认识预算公开的重要意义，要加强组织

领导，按照“方向明确、过程可控、结果可查、易于监督”

的原则，严格划分责任分工，积极抓好工作落实。

（二）强化监督，严肃公开纪律。预算公开是预算法等

法律规定部门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，要依法及时公开相关预

算信息。

（三）做好舆论宣传。预算公开社会关注度高，要加强

社会反映评估和舆情引导，积极与新闻媒体沟通，加强正面

宣传和舆论引导，营造良好的预算公开氛围。对预算公开中

涉及的重大事项，要做好对社会公众的解释说明工作，解释

内容要做到通俗易懂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预决算信息包括预算管理制度、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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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分配规定、预算编制程序等管理制度，以及预算收支安排、

预算执行、预算调整和决算等管理信息。

第三条公开主体和职责

铁力市人民法院负责院本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，履行

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制定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制度；

（二）按规定公开院本级预决算信息；

（三）按规定做好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申请公开

法院预决算信息的答复工作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第四条铁力市人民法院预决算信息公开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本院财政收支预决算情况。

（二）本院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决算数额、对增减

变化的原因进行说明。

（三）单位职责、机构设置、编制现状、编制依据，和

本年度主要工作任务等情况。

（四）预决算收支情况，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、

机关运行经费情况等。

（五） “三公”经费决算以及“三公”经费增减变化

原因等情况。

（六）采购信息，包括采购预算总额分类等。

第五条 公开方式和时间 ：

预决算信息公开在铁力市法院门户网站上，并保持长

期公开状态。在预决算信息公开平台设立预决算公开专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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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总集中公开信息，便于社会公众查询监督。

第六条按黑龙江省财政厅要求，在规定的时间内统一公

开。

第七条做好预决算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，主动回应社会

普遍关注的情况，及时解疑释惑，避免社会公众误解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。


